
      低收入戶、中低收戶申請作業流程圖

◎新申請案

申請人檢具身分證、印章、全家戶口名簿影本

(或戶籍謄本)及國稅局財稅資料、郵局存摺封

面影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提出申請

             里幹事調查

申請人家庭經濟狀況並協助填寫調查表   

文件不齊全者，提

供欲查調人員之身

分證字號，由區公

所社會(經)課協助

查調相關資料。

文件齊全者，由區公所

社會(經)課輸入全家人

口身分證字號等戶籍資

料、財稅資料及其他相

關資料。

  區公所社會(經)課進行審核作業

社政系統註記生

效日期及有效期 審

核

核

符合

 社政系統保留申請紀錄

不符合

 社政系統列印核定稿併同申請調查表陳核

區公所於次月 10
日前造具低收入

戶及中低收入戶

名冊各乙份函送

社會局各社福中

心備查

區公所函知申請人
審核結果

申請人於文到 30 日

內

檢齊相關資料向區公

所或社會局各社福中

心申復

                  社會局定期撥款

區公所判定
為特殊個案

經申復仍不
符合但有特
殊需求

逕至社會局各
社福中心申復
列冊或改類別
之案件

社會局各社福中心評估有無訪視需求

請社工員進行訪視
 並提供訪視紀錄

社會局各社福中心審核

不符合

符合

社會局各社福
中心函復申請

(復)人並副知
區公所

社會局各社福

中心函復區公

所，區

公所函知申請

人

  社政系統註記生效日期及
         有效日期


